
附件1：
2021届毕业班学生办理退宿手续的通知

为方便毕业生办理退宿手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退宿学生范围及时间
按计划学制将于今年夏季毕业的在宿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包括不能按期毕业的应届生、去年经批准住宿的往届延毕生。
学生应于6月26日前办理退宿手续。
在校内没有安排宿舍的毕业生无须办理退宿手续。
2、 退宿手续
（一）退房
1.打扫干净房间，打包废弃物品，将个人物品全部搬离宿舍。为避免垃圾大量堆积，阻塞通道，请将打包好的废弃物品放在房间角落。
2.确定家具摆放整齐，设施完好。
3.到本楼栋宿管处退还钥匙，宿舍最后一位退宿的同学还需退回空调遥控器。
4.宿舍最后一位退宿的同学，请提前1天预约维修工检查宿舍设施，如有丢失或人为损坏公共设施者，需按价赔偿。预约当天，请不要离开宿舍，以免耽误行程。
5.规定办理退宿时间内，毕业生全天可在所在楼栋宿管处办理退宿。
（二）刷卡
每位同学在本栋宿管处办理退宿后，请持丹田物业盖章签名的退宿验收单、校园卡到行政楼108办公室，完成离校系统中的退宿手续。刷卡后学生可以到所在学院领取毕业证。
[bookmark: _GoBack]社区中心刷卡办理的时间为6月25日-6月26日（上午8:00-12:00；下午14:30-17:30）。
三、其他事项及要求：
1.请于退宿当天到本栋宿管处办理退宿手续，退宿后不得再留在学生宿舍内住宿。
2.本校直升研究生(硕士或博士)的同学，按正常毕业生退宿时间办理退宿手续，暑假期间，行李可暂时寄存学校。
3.本学期未返校毕业生须委托在校学生代办退宿手续。受托学生需提前提交以下材料至社区中心：学院签字盖章的代退宿委托书一份，该宿舍其他舍友的知情同意书一份（附室友同意的截图），由社区中心开具退宿单，受托学生持退宿单至楼栋宿管处办理退宿。代办退宿时，如果该宿舍无舍友在场，需要学院老师陪同。
4.超时不办理退宿手续的同学，由院系及相关部门清理收存所有物品，如有损失学生自负。
5.同学们应做到文明退宿，自觉清理好个人物品及杂物，将宿舍清理干净并搬离。在办理退宿手续的过程中，如有违纪行为的学生将给予纪律处分，并将处分决定存入本人档案。
咨询电话：0756-85059559（珠海校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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